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
基本信息

申请人

姓名（自然人）：                     
证件类型：                            证件编号：                     

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                                                          

名称（法人、非法人组织）：                           

组织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注册登记地址：                                                      
送达地址：                                                          
代理人身份信息及联系方式：                                          
（二）行政机关

名称：                               联系方式：                     
行政机关告知

政务服务事项名称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核准初审

证明事项名称

申请人的执业经历证明
设定证明的依据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

第九条 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核准，颁发《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 第十一条 申请执业核准材料，由拟聘用申请人的基层法律服务所提交所在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查，由其出具审查意见后报设区的市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核，或者由拟聘用申请人的基层法律服务所报所在地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审核。 第十五条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变更执业机构的，持与原执业的基层法律服务所解除聘用关系、劳动关系的证明和拟变更的基层法律服务所同意接收的证明，按照本办法规定的程序，申请更换《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 第十六条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执业核准机关注销并收回《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 （一）因严重违法违纪违规行为被基层法律服务所解除聘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的； （二）因与基层法律服务所解除聘用合同、劳动合同或者所在的基层法律服务所被注销，在六个月内未被其他基层法律服务所聘用的； （三）因本人申请注销的； （四）因其他原因停止执业的。 第十七条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应当妥善保管《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不得伪造、涂改、抵押、出借、出租。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遗失或者损坏无法使用的，持证人应当立即向所在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申请办理补发或更换手续。

证明的内容

符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规定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申请执业的条件。

告知承诺适用对象

本证明事项申请人可自主选择是否采用告知承诺替代证明，申请人不愿承诺或无法承诺的，应当提交规定的证明材料。

承诺的方式

本证明事项采用书面承诺方式，申请人愿意作出承诺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交签字（盖章）后的告知承诺书原件。

承诺的效力

申请人书面承诺已经符合告知的条件、要求，并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后，行政机关不再索要有关证明而依据书面承诺办理相关事项。

不实承诺的责任

对执意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承诺办理有关事项的，依法作出如下处理：

撤销登记，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申请人承诺

申请人现作出下列承诺：

自身已符合行政机关告知的条件、要求，具体是：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经历：                                               

本人无不良信用记录，未曾作出虚假承诺；

已经知晓行政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

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

本告知承诺文书中填写的基本信息真实、准确；

本人同意行政机关可采取以下方式检查：

1、通过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等方式进行核查；

2、通过内部核查、部门间行政协助、现场检查等方式进行核查；

3、通过基层法律服务管理部门的日常监督管理或基层法律服务所年度检查考核等方式进行核查。

    本人愿意配合行政机关的调查、核查、核验。

上述承诺是申请人真实意思表示。

    行政机关（公章）：                    申请人签字（公章）：

日期：                               日期：

（本文书一式两份，行政机关与申请人各执一份。）
